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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版人民法庭实用手册》主要介绍了一些法院的规定以及一些案例的分析，内容具体，是一本
法律常识丰富的工具书。
包含的主要内容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法院法庭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
作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决定》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
务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2009年人民法庭工作的通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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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总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1993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1999年7月15日)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2002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人
民法庭工作的决定》的通知(2005年9月23日)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决定最高
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的通知(2008年12月3
日)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进一步做好2009年人民法庭工作的通知(2009年2月11日)第二编 民事审判综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4月2日)婚姻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年4月28日)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2001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3年12月25日)婚姻登记条例(2003年8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1989年11月2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1989年11
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1993年11月3日)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1996年2月5日)收养中华人民共和国
收养法(1998年11月4日)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985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85年9月11日)山林水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98年4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2002年12月28日)房地产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年8月29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管理办法(2005年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8月30日)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
例(1983年12月17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修订)(2001年6月13日)物业管理条例(2007年8月26日)城市异
产毗连房屋管理规定(2001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2003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04
年10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05年7月29日)借
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1991年8月13日)事故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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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七章 质权第一节 动产质权第二百零八条  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
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
优先受偿。
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出质人，债权人为质权人，交付的动产为质押财产。
第二百零九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转让的动产不得出质。
第二百一十条 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
质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
）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四）担保的范围；（五）质押财产交付的时问。
第二百一十一条 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
债权人所有。
第二百一十二条 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
第二百一十三条 质权人有权收取质押财产的孳息，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孳息应当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
第二百一十四条 质权人在质权存续期间，未经出质人同意，擅自使用、处分质押财产，给出质人造成
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百一十五条 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质权人的行为可能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出质人可以要求质权人将质押财产提存，或者要求提前
清偿债务并返还质押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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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年版人民法庭实用手册》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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